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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提出并监督实施。

本标准由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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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李艳峰、刘智平、王永军、柳树亮、高秀梅、赵淑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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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梁山护工培训导则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吕梁山护工培训的术语和定义、总则、培训目标和任务、培训机构、培训实施、培训

考核、评价与改进。

本标准适用于吕梁山护工的培训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DB 14/T 1939.2 山西省职业技能培训规范 第2部分：培训机构

DB 14/T 1939.3 山西省职业技能培训规范 第3部分：培训内容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吕梁山护工

指以农村富余劳动力和城乡就业困难群体为主体，通过养老陪护、病患陪护、月嫂育儿嫂、家居保

洁等专业培训合格的家政服务人员。是吕梁特色的劳务品牌。

4 总则

4.1 强化政府主导，加大对吕梁山护工培训的领导和政策支持，积极培育 “诚信、勤劳、专业”的吕

梁山护工劳务品牌。

4.2 培训对象以农村富余劳动力和城乡就业困难群体为主体。

4.3 统筹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参与吕梁山护工培训。

4.4 规范吕梁山护工各类培训活动，并开展分类式订单培训，提高培训质量。

4.5 加大培训宣传力度，营造踊跃培训、提高本领、走出大山、脱贫致富的良好社会氛围。

5 培训目标和任务

5.1 按照政府支持、市场需求、专业培训的工作机制，对有培训意愿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和城乡就业困

难群体，通过宣传发动、规范化的专业技能培训，使受训人员获得相应技能等级证书，提高就业技能。

5.2 根据培训总体目标建立健全护工护理培训体系。

5.3 以养老陪护、病患陪护、月嫂育儿嫂、家居保洁为主要培训项目，结合市场需求，拓展培训项目，

满足市场不同用工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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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培训机构

6.1 一般要求

6.1.1 应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具有有效的学校办学资质。

6.1.2 应具有能满足培训需要的培训场所、教学设施设备、信息化设备和安全保障设施设备。

6.1.3 应提供能满足培训需求的实践基地。

6.1.4 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6.1.5 应有一定数量的专兼职培训人员和教学管理人员。

6.1.6 应具有健全的管理制度，如培训教学管理制度、学员管理制度、教师管理制度、信息化管理制

度等。

6.1.7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6.2 机构的选用

6.2.1 统筹利用多种培训资源，以职业院校为主要培训基地。

6.2.2 公开选用具有培训条件、能力的培训机构。

6.2.3 社会培训机构选定程序可参照 DB14/T 1939.2 中的要求。

6.3 师资要求

6.3.1 培训教学人员应具有教师资格证、相关职业资格证书或专业技术职称。

6.3.2 有良好的素质、职业道德及教学能力。

6.3.3 具有较强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

6.3.4 根据培训需求，可聘请家政服务领域有丰富经验人员讲课、指导。

7 培训实施

7.1 项目确定

7.1.1 根据培训目标确定培训项目。

7.1.2 以普适性培训项目为基础，根据市场需求可开展专业定制培训。

7.1.3 所开展的培训项目及等级，应以国家有关部门发布的目录为准。

7.2 培训内容

7.2.1 培训机构根据培训目标与项目，合理确定培训内容，划分课程模块。

7.2.2 不同专业的各等级培训内容按照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规范）要求确定。

7.2.3 培训内容包括公共知识和专业技能两部分。

7.2.4 公共知识内容可参照 DB 14/T 1939.3 的内容选定。

7.2.5 专业技能包括专业理论知识和实操技能两部分。实操技能课时一般应占全部培训课时的 70%。

7.3 培训教材和教学大纲

7.3.1 与吕梁山护工各类培训项目或专业相关的法律法规资料、系列培训教材、实操技能手册及其他

培训资料等。

7.3.2 按照培训需求和培训项目制定不同的培训大纲。

7.3.3 培训教材遵循简单实用、通俗易懂、图文并茂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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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培训形式

7.4.1 宜运用理论教学、案例教学、情景模拟与实际操作训练相结合的方式，以理论知识教学为基础，

实操技能训练为重点。

7.4.2 应结合实际与学员需求创新开展形式多样的培训，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形式：

——以集中授课教学为主；

——可采取弹性培训累计课时；

——运用网络多媒体技术，开发云培训平台，开展“线上”培训；

——开展“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模式；

——探索送培训下乡、下社区等方式；

——开展提升培训。

7.4.3 在各种培训形式中，宜将职业道德、通用职业素质、法律法规常识、传统文化教育等内容贯穿

培训全过程。

8 培训考核

8.1 在培训结束后组织学员进行考核。

8.2 运用理论考试和技能考核等多种方式对学习情况和培训效果进行考核。

8.3 学员考核合格的，颁发相应的培训合格证书、等级证书。

9 评价与改进

9.1 评价主体

9.1.1 培训机构应开展定期与不定期的自我评价。

9.1.2 积极引入并开展第三方评价。

9.1.3 行业主管部门定期组织培训评价和监督。

9.2 评价内容

9.2.1 对培训机构及培训过程的评价，可从培训机构资质、设施设备、管理团队、相应的管理制度、

教学管理、教学内容、培训过程管理等方面开展。

9.2.2 对培训效果的评价，可从培训对象的技能获得程度、满意度、培训出勤率、培训合格率、就业

率等方面开展。

9.2.3 考核评价表参见附录 A。

9.3 评价方式

包括但不限于：实地考察、跟踪回访、问卷调查等。

9.4 评价结果应用及改进

9.4.1 培训评价结果应作为培训持续改进的重要参考依据。

9.4.2 培训机构应对照评价结果及时制定改进计划，并组织实施，以达到持续改进的目的。

9.4.3 应建立监督管理制度，对培训全过程监督检查、考核评价，制订并实施纠正和预防措施。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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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吕梁山护工培训考核评价表

表A.1给出了吕梁山护工培训考核评价表。

表 A.1 吕梁山护工培训考核评价表
B 附录 AC (资料性附录)D 吕梁山护工培训机构量化评价表E 评价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评价要素。

评价要素 评价详细说明

培训资质 独立的法人资质、相关许可证明等。

设施设备
有与办学规模相适应的培训场地，有满足培训教学需要的场所，

食宿场所应符合环保、食品、卫生等有关规定。

管理团队
有相应的组织领导机构，根据办学规模配备相应数量的专职管理

人员

规章制度

建立各项管理规章制度进行制度化管理，形成一套完善、行之有

效的管理体系；创设和谐的人文环境，营造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

氛围。

教学管理
有与培训专业（职业、工种）相对应的教学（培训）计划、大纲

和教材。建立教学日志、学员考勤、教师管理等制度。

教学内容
包括理论基础和实操技能。教学教材统一使用吕梁山护工培训系

列教材。

资金管理
培训就业资金的使用管理必须坚持专款专用原则，严格按照规定

范围、标准和程序使用。

师资队伍
应合理选配具有良好职业道德、教学能力强、与职业（工种）等

级相适应的教师承担培训授课任务。应对师资进行提升培训。

培训组织实施
按照培训计划报名组织学员，确定班次容量、课程安排、日程安

排等具体实施事项。

档案管理
按照“一人一档、一期一档、一事一档”的要求，收集整理培训

过程档案，建立培训档案。

班级管理
建立班级管理制度，聘用管理人员担任班主任，班级成立班委会

等具体负责班级管理。

活动组织
组织学员参加军训、文娱活动、国学讲座；观看“吕梁山护工”

系列微电影；练唱《吕梁山护工之歌》等活动。

培训效果 培训出勤率、合格率和培训后就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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